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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对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

中小板

问询函

【

２０１５

】

第

６０

号

），

来函要求公司就

２０１４

年业绩快报相关问题进行自查

并作出说明

。

近日

，

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回复

，

现将

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

问题一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业绩下滑的具体原因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

亿元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１．３０２

亿元

，

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６４．８８％

和

５８．６３％

，

其具体原因如下

：

１

、

市场环境发生变化

，

公司在传统施工领域中标减少

。

由于建筑施工行业

目前普遍采取融资建造模式

，

传统的高速公路施工招投标项目减少

，

竞争激

烈

。

同时

，

地方政府的市政投资力度减弱

，

使得公司往年订单较多的市政领域

中标减少

。

２

、

公司加强对

ＢＴ

项目的风险控制

，

审慎承接融资建造类

（

ＢＴ

）

项目

。

因部

分

ＢＴ

项目回款出现滞后

，

公司加强了对投资类项目的风险控制

，

适当减少了

对

ＢＴ

项目的投资

。

在

２０１４

年新签订单中

，

除宜威高速项目为

ＢＯＴ

外

，

其余均

为传统施工项目

。

３

、

２０１４

年新中标项目未能如期开工实现计划产值

。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新中标

的部分项目因拆迁

、

项目融资等原因不具备开工条件或未能按预计进度推进

项目建设

，

未能按计划实现施工产值

，

致使确认收入减少

。

问题二

、

公司重大项目的结算和回款情况

，

并说明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与回款的情况

、

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是否存在重大

变化

，

以及相关项目结算和回款是否存在重大风险及公司拟采取的措

施

。

回复

：

一

、

重大项目的结算和回款情况

，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及时结算与回款

１

、

传统工程项目

（

１

）

在建的重大工程项目结算及收款情况

２０１４

年

，

公司在建的传统工程项目收入合计

４３

，

９２８．４０

万元

，

约占

２０１４

年

总收入的

２９．３２％

，

期末应收

１

，

５２７．７０

万元

，

约占期末应收账款总额的

１．９０％

，

结算及收款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４

年收入 累计收入 累计结算 累计收款

期末

应收账款

已完工未结算

３５１

雅安灾后重建

１１

，

２５５．４６ １１

，

２５５．４６ ５

，

１５４．２２ ５

，

００６．１４ １４８．０７ ６

，

１０１．２５

梓潼改线

６

，

２０６．９７ ６

，

２０６．９７ ４

，

８２１．７０ ３

，

７７２．１７ １

，

０４９．５３ １

，

３８５．２７

白鹭溪

６

，

０９９．５６ ４６

，

９８５．７０ ２３

，

６１０．７２ ２３

，

６１０．７２ ２３

，

３７４．９８

桃巴路路面

５

，

４４４．４５ １８

，

６６６．７５ １７

，

１０１．８３ １７

，

１０１．８３ １

，

５９６．９３

俄岗路路面

５

，

２２１．６９ ５

，

２２１．６９ ３

，

９９２．８８ ３

，

９９２．８８ １

，

２６９．９０

郫县太清大修

４

，

２０９．０６ ４

，

２０９．０６ １

，

２５７．５９ ８９５．４１ ２２３．８５ ３

，

３５３．８９

马尼干戈市政道路

３

，

０１２．２８ ３

，

０１２．２８ ３

，

０１２．２８

俄岗段路基

２

，

４７８．９３ １４

，

２３０．２２ ３

，

９９４．０４ ３

，

８８７．７９ １０６．２５ １０

，

２３６．８９

合计

４３

，

９２８．４０ １０２

，

５６６．７９ ５９

，

９３２．９８ ５８

，

２６６．９４ １

，

５２７．７０ ５０

，

３３１．３９

注

：

已完工未结算工程金额报表列示为存货

，

上述重大在建项目未结算工

程金额约占期末存货金额的

５７．９３％

。

公司执行建造合同准则

，

根据完工百分比确认收入成本

。

项目的累计结算

金额与收入确认金额差异主要系工程阶段性完成后

，

按合同约定需要在施工

达到一定阶段

，

且满足合同约定的其他结算条件时业主才能办理结算

。

根据上表情况来看

，

部分项目业主存在一定的结算滞后

，

对已办理结算的

重大在建项目不存在大额未支付工程款项的情形

。

（

２

）

已完工的重大工程项目结算及收款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

公司大额应收账款涉及的项目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名称 累计收入 累计结算 累计收款 期末应收账款

绕城立交群

３７

，

００１．７７ ３７

，

００１．７７ ２８

，

６７８．００ ８

，

３２３．７７

锦城湖

２８

，

４２６．６６ ２３

，

４２６．６６ １７

，

０８６．７６ ６

，

３３９．９０

新普路

２

标

２１

，

３４８．３６ ２１

，

３４８．３６ １７

，

５２９．２５ ３

，

８１９．１１

新普路

１

标

７

，

１６２．８６ ７

，

１６２．８６ ６

，

２９１．０３ ８７１．８３

绵遂路路面

３７

，

８０６．５５ ３７

，

８９４．７４ ３２

，

９２６．７０ ４

，

９６８．０４

绵遂路路基

１８

，

５２３．６７ １８

，

７６９．４９ １８

，

３０５．６９ ４６３．８０

蜀都大道东

１５

，

３７９．９６ １５

，

４７４．９３ １２

，

５４４．４８ ２

，

９３０．４５

一号桥

３７

，

９７７．６７ ３９

，

７４２．４５ ３７

，

５５８．２１ ２

，

１８４．２４

合计

２０１

，

４８６．７６ ２００

，

８２１．２６ １７０

，

９２０．１２ ２９

，

９０１．１４

注

：

上表列示的传统工程项目期末大额应收账款合计

２９

，

９０１．１４

万元

，

约

占期末应收账款总额的

３７．２８％

。

上表中

，

业主已办理结算但尚未支付的重大款项情况如下

：

１

）

绕城立交群及锦城湖的项目期末应收款项金额较大原因系合同约定在

项目完工或审计结束前业主只支付至部分金额

。

２０１４

年上述项目审计尚未结

束

，

公司暂未收到剩余工程款

。

２

）

新普路

１

标和

２

标业主为成都市新津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

，

期末欠款金额较大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积极配合该业主对外融资

，

并协助其顺

利完成信托融资后于

２０１４

年已收回工程款

５

，

３５４．００

万元

，

剩余款项公司正通

过努力积极催收

。

３

）

绵遂路基及绵遂路面项目业主为四川汉龙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

目

前公司正通过司法程序进行追偿相关款项

。

２

、

ＢＴ ／ ＥＰＣ

项目

（

１

）

在建及回购期尚未结束的项目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在建及已完工的

ＢＴ

及

ＥＰＣ

项目的基本情

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工程名称

２０１４

年收

入

累计投资

累计投资收

益

合计

按合同约定

已到期回购

款

累计收款 未收回金额

期末摊余成本

备注

应收账款列

示

一年内到期

非流动资产

列示

长期应收款

列示

成温邛建安

２１

，

８４８．３１ ２１

，

８４８．３１ ２１

，

８４８．３１ ２１

，

８４８．３１

两河项目

２１

，

６６９．２０ ７３

，

１５０．４９ ６８６．３ ７３

，

８３６．７９ １４

，

９３１．５４ ６

，

５７８．９３ ８

，

３５２．６１ ８

，

３５２．６１ ４

，

７１５．２２ ５４

，

１９０．０３

英大路

７４

，

０３８．４３ ２

，

６０２．８５ ７６

，

６４１．２８ ２３

，

７７５．８３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７７５．８３ １９

，

７７５．８３ ４４

，

３８１．５５ ８

，

４８３．９０

新洛路

８

，

５２９．５２ １８

，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６．５６ １８

，

３２６．５６ ７

，

２８０．００ ７

，

２８０．００ ５

，

９７９．９５ ５

，

０６６．６１

达州经开区

８

，

５０３．２０ ８

，

５０３．２０ ４９０．８６ ８

，

９９４．０５ ８

，

９９４．０５

桃源乡公路

５

，

９８３．０７ ６

，

９６４．２３ ６

，

９６４．２３ ６

，

９６４．２３

元华路建安一期

７０

，

８１６．８１ ４

，

３０５．２９ ７５

，

１２２．１０ ７１

，

７２１．４５ ６６

，

５７８．７２ ５

，

１４２．７３ ８

，

５４３．３７

元华路建安二期

２４

，

６５９．８５ １

，

６３０．１３ ２６

，

２８９．９８ ２３

，

８８６．４２ １１

，

２６０．３８ １２

，

６２６．０４ １５

，

０２９．６０

交大金府下穿

８

，

１７５．３４ ９７２．２１ ９

，

１４７．５５ ６

，

３３９．８２ ６

，

３３９．８２ ２

，

８０７．７３

沙坪至志城连接

线

５

，

８１４．３０ ５

，

８１４．３０ １

，

７６５．００ １

，

７６５．００ ４

，

０４９．３０

二环路东段

９０

，

４５７．８１ ３

，

９７８．２３ ９４

，

４３６．０４ ６９

，

８９２．５４ ６５

，

７４２．６０ ４

，

１４９．９４ １５

，

７８１．５１ １２

，

９１１．９３

二环路西段

８３

，

７４４．６３ ４

，

２７６．８１ ８８

，

０２１．４４ ５０

，

３６０．９６ ５０

，

３６０．９６ １６

，

４０５．０４ ２１

，

２５５．４５

红星路改造

８

，

６８７．０９ ３４４．７３ ９

，

０３１．８１ ７

，

９８９．２２ ６

，

２１７．１１ １

，

７７２．１１ ５８８．８ ２

，

２２５．９０

渠县北城快速通

道

５８

，

４５１．７０ ７３３．８１ ５９

，

１８５．５１ ２５

，

４４１．６３ ２５

，

４４１．６３ ３３

，

７４３．８８

达州经开区拆借

资金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３

，

３６０．００ ３

，

３６０．００ ３

，

３６０．００

ＢＴ

成温邛拆借资

金

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８．９２ ６

，

４５８．９２ ４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５８．９２

合计

６６

，

５３３．３０ ５６２

，

５１２．１７ ２０

，

９６６．７０ ５８３

，

４７８．８７ ３１０

，

７４４．４１ ２５８

，

９２５．１５ ５１

，

８１９．２６ ２８

，

１２８．４４ １１１

，

４２５．０４ １８５

，

０００．２４

注

：

公司已将

ＢＴ

项目回购期到期或按合同约定业主应分期支付但尚未支

付的回购款

４０

，

１５９．５８

万元自长期应收款结转至应收账款核算

，

约占

２０１４

年

末全部应收账款的

４６．２３％

。

从上表的按合同约定已到期回购款

、

累计收款和未收回金额看

，

公司除盘

县英大路及两河项目外

，

大部分

ＢＴ

项目的业主均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项

。

英大路项目及两河项目业主系贵州省盘县人民政府

。

业主未按合同约定支付

分阶段的

ＢＴ

回购款

。

公司财务核算已将分阶段未支付的

ＢＴ

应收款项

２８

，

１２８．４４

万元转为应收账款核算

，

并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

。

（

２

）

回购期已结束的

ＢＴ

项目情况

公司前期承做

、

回购期已结束但尚未收回的

ＢＴ

款项包括

：

驾青路应收款

项

５

，

２０９．８５

万元

、

ＩＴ

大道应收款项

４

，

１３２．８４

万元

、

大石路应收款项

２

，

６８８．４６

万元

，

合计

１２

，

０３１．１５

万元

。

公司对回购期结束但未收回的

ＢＴ

工程款项

，

正积

极与业主联系并加紧催收

。

同时

，

公司对上述回购期结束的

ＢＴ

款项转为应收

账款核算

，

并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

，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

经营业绩

。

二

、

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以及相关项目结算和回款

是否存在重大风险及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承接项目的业主大部分是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设立的平台公司或投

资公司

，

近年来由于国家政策调控

、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等原因

，

业主的履

约能力受到一定影响

，

部分项目存在结算和回款延迟

，

但各业主均能在期后陆

续付款

。

同时

，

公司已严格按照会计政策的规定

，

根据业主的实际情况

，

分别采

取了个别认定和账龄分析法对上述应收款项计提了坏账准备

，

逐步消化风险

。

因此

，

相关项目结算和回款风险总体可控

。

针对上述延期结算和回款情况

，

公司采取了以下措施

：

１

）

积极利用金融创新收回应收债权

公司以盘县英大路项目应收债权设立信托投资计划

，

通过募集信托资金

盘活了应收债权

。

同时由盘县人民政府下属投资公司为公司信托计划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

截至目前

，

公司已利用英大路项目的应收债权成功实施了信托计

划

，

并已募集信托资金

２９

，

５７０．００

万元

。

２

）

协助业主对外融资收回工程款

公司积极配合部分业主对外融资

。

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２０１４

年公司向成

都市新津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对外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协

助其顺利完成信托融资

。

２０１４

年初

，

公司应收该业主工程款

１０

，

１９０．４７

万元

，

业

主当年完成融资后已支付工程款

５

，

３５４．００

万元

。

３

）

加紧催收工程款

２０１４

年公司加大了工程款项的收回力度

，

积极通过多种方式加紧催收工

程款

，

并安排专人跟进与业主的沟通及付款进度

。

对部分已出现回收风险的项

目

，

公司已适时启动了司法程序

，

保证公司的收款权益

。

特此公告

！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加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答谢投资者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

，

向

广大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

公司

"

）

决定自

2015

年

3

月

17

日

(

交易日

，

下同

)

起

（

含该日

，

下同

），

投资者通

过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数米基金

"

）

数米基金网

（

www.

fund123.cn

）

成功办理参加费率优惠基金的申购业务的

，

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优惠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适用基金

本公司旗下截至

2015

年

3

月

17

日通过数米基金网

（

www.fund123.cn

）

销

售的所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二

、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数米基金网

（

www.fund123.cn

）

有效申购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

的投资者

。

三

、

优惠活动时间

2015

年

3

月

17

日开始

，

具体结束时间以数米基金或本公司相关公告确

定

。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

，

以数米基金或本公司最新公告为准

。

四

、

具体优惠措施

1

、

从

2015

年

3

月

17

日起

，

投资者通过数米基金网

（

www.fund123.cn

）

办

理相关基金的申购业务

，

其前端申购费率实行

2

折优惠

，

但优惠后申购费率

不低于

0.3%

；

若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0.3％

或是固定费用的

，

则按其规定的

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活动调整及结束具体时间以

数米基金最新公布内容为准

，

届时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

2

、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限于基金的申购业务

，

不包括基金定期定额投

资

、

转换业务及其他业务的费率

。

上述优惠政策如有变更

，

以本公司最新公

告为准

。

3

、

优惠活动详情请参见数米基金的相关宣传资料

。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

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及其更

新等法律文件

。

五

、

重要提示

1

、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

，

投资者通过数米基金网

（

www.

fund123.cn

）

申购业务将可能受到影响

，

请投资者届时详阅相关公告的规定

。

2

、

上述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及其更新及相

关公告

。

3

、

本次活动具体规则由数米基金负责解释

，

投资人在数米基金办理相

关业务应遵循其具体规定

；

本公司对于本公告享有最终解释权

。

六

、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

www.fts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

4007004518

（

免长途费

），

95105680

（

免长途费

），

021-

38789555

2

、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站

：

www.fund123.cn

客户服务电话

：

400-0766-123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

投资

、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

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

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取收益

，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

等效理财方式

。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

了解投资基金产品的业务规则和风险收益特征

（

可查阅

本公司网站

: http://www.ftsfund.com

），

从而选择合适的产品

。

敬请投资人注意

投资风险

。

投资者通过数米基金网

（

www.fund123.cn

）

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前

，

还应认真阅读有关服务协议

，

了解基金网上交易的业务规则和固有风险

。

特此公告

。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新增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代

销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和费率优惠的公告

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钱景财富

"

）

协商

，

根据双方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

，

自

2015

年

3

月

17

日起钱景财富开始代理银河美丽优萃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

简称

:

银河美丽股票

A

，

基金代码

：

519664

）、

银河美丽优萃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

简

称

:

银河美丽股票

C

，

基金代码

：

519665

）、

银河润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润利混合

，

基金代码

：

519675)

、

银河定投宝中证腾安价值

100

指数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定投宝中证腾安指数

，

基金代码

：

519677

）

的销

售业务

。

投资者可在钱景财富指定网点及网站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

、

申购

、

赎

回

、

定期定额申购等业务

，

其中定期定额申购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

（

含

100

元

）。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

本公司决定自

2015

年

3

月

17

日起参加

钱景财富开展的网上交易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活动具体事项如

下

：

一

、

适用投资者范围

：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

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

二

、

适用基金

1.

银河美丽优萃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

简称

:

银河美丽股票

A

，

基金代

码

：

519664

）

2.

银河润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银河润利混合

，

基金代码

：

519675)

三

、

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钱景财富网上交易系统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

（

场

外前端模式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最低优惠至

0.6%

，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四折

；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其中定期定额申购每期申购

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

（

含

100

元

）。

四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1

、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678-5095

网址

：

www.niuji.net

2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

4008-200-860

公司网站

：

www.galaxyasset.com

五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投资者投资于上

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

特此公告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有股票“太极集团” 因

长期停牌变更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

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等有关规定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本公司

"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3

月

16

日起

，

对本公司旗

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

太极集团

（

代码

：

600129

）

"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予以

估值

。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

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有股票“ST 生化” 因

长期停牌变更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

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等有关规定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3

月

16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

投资基金持有的

"ST

生化

（

代码

：

000403

）

"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予以估值

。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

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上接B29版）

六、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应在专项报告分别说明。

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5-024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以下简称“企业内部控

制规范体系”），结合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控制

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我们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

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一、重要声明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规定，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评价其有效性，并如实披露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是公司董事会的责任。监事会对董事会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经理层负责组织领导

企业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

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实现发展战略。由于内部控制存在的固有局限性，故仅能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合理

保证。此外，由于情况的变化可能导致内部控制变得不恰当，或对控制政策和程序遵循的程度降低，根据

内部控制评价结果推测未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风险。

二、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重大缺陷，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

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三、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情况

（一）内部控制评价范围

公司按照风险导向原则确定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单位、业务和事项以及高风险领域。纳入评价范围的

单位主要包括：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众生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东

莞市众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沾益县益康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凌晟药业有限公司。纳入评价范围

单位资产总额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的

１００％

，营业收入合计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总额的

１００％

。

纳入评价范围的事项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纳入评价范围的

主要业务包括：销售、成本、资金、采购、投资、对子公司管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募集资金、信

息披露。

上述纳入评价范围的单位、业务和事项以及高风险领域涵盖了公司经营管理的主要方面，不存在重大

遗漏。

（二）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依据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公司内控制度、工作流程等相关

规定，结合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并对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进行持续的改

进及优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及内部管理的要求。

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对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的认定要求，结合公司规

模、行业特征、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度等因素，区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研究确定了

适用于本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具体认定标准，并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致。公司确定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如下：

重大缺陷，是指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可能导致企业严重偏离控制目标。

重要缺陷，是指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其严重程度和经济后果低于重大缺陷，但仍有可能导致

企业偏离控制目标。

一般缺陷，是指除重大缺陷、重要缺陷之外的其他缺陷。

１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

１

）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不同量化标准采用孰低原则确认缺陷）：

缺陷等级

定量标准

一般缺陷 重要缺陷 重大缺陷

营业收入潜在错报 潜在错报

≤２％ ２％＜

潜在错报

≤５％

潜在错报

＞５％

利润总额潜在错报 潜在错报

≤５％ ５％＜

潜在错报

≤１０％

潜在错报

＞１０％

资产总额潜在错报 潜在错报

≤１％ １％＜

潜在错报

≤３％

潜在错报

＞３％

备注：本报告中定量标准中所指的财务指标值均为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

（

２

）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如下：

①

重大缺陷：公司会计报表、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等方面发生重大违规事件；公司审计委员会和内部

审计机构未能有效发挥监督职能；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表出具无保留意见之外的其他三种意见审计

报告。

②

重要缺陷：公司会计报表、财务报告编制不完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披露要求，导致财务报表出现

重要错报；公司以前年度公告的财务报告出现重要错报需要进行追溯调整（由于政策变化或其他客观因素

变化导致的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除外）。

③

一般缺陷：未构成重大缺陷、重要缺陷标准的其他内部控制缺陷。

２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的标准主要依据业务性质的严重程度、直接或潜在负面影响、影响

的范围等因素来确定

（

１

）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

缺陷类型 直接财产损失金额

重大缺陷 直接财产损失金额

＞

资产总额

１％

重要缺陷 资产总额

０．５％＜

直接财产损失金额

≤

资产总额

１％

一般缺陷 直接财产损失金额

≤

资产总额

０．５％

（

２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如下：

①

重大缺陷：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并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决策程序不科学导致重大决

策失误；重要业务制度性缺失或系统性失效；重大或重要缺陷不能得到有效整改；安全、环保事故对公司造

成重大负面影响的情形；其他对公司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情形。

②

重要缺陷：重要业务制度或系统存在的缺陷；决策程序导致出现重要失误；关键岗位业务人员流失

严重；内部控制内部监督发现的重要缺陷未及时整改；其他对公司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情形。

③

一般缺陷：一般业务制度或系统存在缺陷；内部控制评价的结果显示一般缺陷未得到整改。

（三）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１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根据上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重要

缺陷。

２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根据上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

（四）内控评价具体情况

公司依据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组织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通过风险检查、内部审计、监事巡查等方式

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的效率、效果进行独立评价，具体评价结果阐述如下：

１

、内部环境

（

１

）公司治理结构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完善经营机制、强化经营管理的同时，

逐步建立、健全与业务性质和规模相适应的治理结构，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治理结

构。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公司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有平

等地位，确保所有股东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董事会是决策机构，董事会下设发展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并建立了相应的实施细则。经理层为执行机

构，总经理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监事会是公司的内部监督机构。

公司通过《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明确了各机构在决策、执行和监督等方面的职

责权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共同对股东大会负责，经理层对董事会负责，形成了合理的分工和制衡，保证了

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的有效和规范。

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产生程序合法、合规，其人员构成、知识结构、能力素质都能满足履行职责的

要求，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独立董事对公司重大决策事项均能独立履行职责，在其

专业领域起到相应的监督咨询作用。公司按照科学、精简、高效、透明、制衡的原则，综合考虑企业性质、发展

战略、企业文化和管理要求等因素，合理设置内部职能机构，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互相制

约，在公司组织生产、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增加效益、确保安全等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确保控制

措施有效执行。

（

２

）发展战略

公司综合考虑经济政策、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技术发展趋势、行业及竞争对手状况、可利用资源水平

和自身优势与劣势等影响因素，为使公司成为一家具有特色、值得信赖的品牌制药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发

展战略。公司根据发展目标制定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

年战略规划，确定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目标、工作任务和实施

路径。公司每年制定年度经营计划，采取有效方式将发展战略及其分解落实情况传递到内部各管理层级和

全体员工。

（

３

）人力资源

公司秉承“有付出才有回报”的价值理念，根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确定了

人力资源培养与开发思路，制定了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政策。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劳动用

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保障员工的合法利益，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不断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使命感。

报告期内，公司完善修订了《奖励金实施计划》；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善了技术等级人员评聘，

建立了管理干部的轮岗制度。通过系列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及激励约束体系的完善建设，充分调动公司

关键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

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减少管理者的短期行为，促进公司战略目标实现。公司通过明确对人力资源的

引进、培养以及开发策略，引导员工基于职业生涯规划的成长与发展，并将职业道德修养与专业胜任能力作

为选拔和聘用的重要标准，制定合理的用人计划和员工培训计划，不断提升员工素质及专业胜任能力并强

化其职业操守，通过建立健全灵活的用人机制，保持企业的发展和创新能力，为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

了良好保证。

（

４

）企业文化

公司形成了“致力于人类健康事业，以优质产品关爱生命，以优质产品健康大众”的企业宗旨，和“有付

出才有回报，有创新才有价值，有品质才有市场，有健康才有未来”的企业理念。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与传

播，倡导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开拓创新及团队合作，并基于公司健康发展、持续发展的目标，强化员工的风

险意识。培养了员工敬业、诚信的价值观，健康、环保的社会责任理念。塑造了企业优质健康的品牌形象，成

为一家值得信赖的特色健康企业。

（

５

）社会责任

公司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明确各级领导和各职

能部门的职责，保障员工的安全和健康，防止事故发生，促进生产的发展。公司通过新版

ＧＭＰ

认证，建立起更

加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和检验制度确保产品质量，并加大对环保工作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和技术支

持，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实现清洁生产。公司多次被评为东莞市民营纳税十强企业，公司充分尊重

和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合法利益，实现社会、股东、公司、员工等各方利益的协调平衡。

２

、风险评估

公司通过制定和执行各项管理制度，确保“三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及制衡机制能够有效运作，并将风险

管理贯穿到日常管理之中。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对所面临的行业系统风险、技术风险、经营风险、财

务风险等均进行充分的评估，公司建立的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民主、透明，内部监督和反馈系统基本健全、

有效。公司重点加强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确立和强化企业最高管理者在质量管理体系中的作用，加强管理评

审、通过更严格的过程控制、质量内审、预防纠偏等措施。针对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或突发事件，明确了部门

责任、工作程序和监测、报告、处理的程序，建立了监督机制和问责制度，提高了公司的危机管理控制和应急

处理能力，以保证公司稳定和健康发展。

３

、控制活动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

ＧＭＰ

相关制度，在此基础上完善内部控

制制度，规范公司的日常运营，经测试整体运行良好。公司通过手工控制与自动控制、预防性控制与发现性

控制相结合的方法，并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保证公司

生产经营活动有序进行。

（

１

）不相容职位分离控制

公司全面系统地分析、梳理业务流程中所涉及的不相容职务，合理设置岗位，科学划分各岗位的职责权

限，建立岗位说明书，并实施相应的分离措施，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不相容的职

务主要包括：授权批准与业务经办、业务经办与会计记录、会计记录与财产保管、业务经办与业务审核、授权

批准与监督检查等。

（

２

）授权审批控制

公司有完善的授权审批控制体系。通过《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

工作细则》、《授权管理制度》等制度，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经理层之间的职责和权限，明确了在经营

方针及投资计划、重大的资产购置及出售、募集资金使用、对外担保、关联交易、财务预决算、利润分配等重

要事务的审批权限，对于日常经营管理发生的销售业务、采购业务、费用支出等事项执行分级授权审批的制

度。

（

３

）财务管理控制

公司按《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设置了专门的

会计机构，配备了专业的会计从业人员，明确了会计人员的分工和岗位职责，建立了规范、完整、适合本公司

经营特点的会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以及相关的操作规程，确保各环节有严格的内部管控体系，从系统上保

证了公司的规范运作。

（

４

）资金管理控制

筹资管理：公司对筹资活动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有严格的规定，按规定合理确定筹资规模和筹资结构、选

择筹资方式，降低资金成本，防范和控制财务风险，有效地保证了筹资活动的正常进行。

投资管理：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等明

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对外投资审批权限，对外投资的内部控制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的原

则，严格履行投资决策和监督管理程序，控制投资风险、注重投资效益，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情形发生。

营运资金管理：公司实行货币资金业务的岗位责任制，明确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确保办理货币

资金业务的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制约和监督。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

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各核算主体不得由一人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全过程。公司通过建立《授权管理制

度》及内部授权体系来实施货币资金的支付，审批人根据货币资金授权批准权限的规定，严格在授权范围内

进行审批，不得超越审批范围。公司没有影响货币资金安全的不当之处。

（

５

）采购与付款控制

公司逐步优化采购“竞价、比价”业务管理模式，公司完善并制定了《生产物料采购管理制度》、《物料采

购操作规程》、《供应商名册》等一系列文件，对公司供应商的评估与选择、供应商后续管理、采购需求预测与

采购计划、采购申请与审批、采购合同订立、到货验收入库、采购付款等流程和授权审批事宜进行了明确的

规定。公司的供应商评估、采购、货物验收和保管由不同的部门进行，保证了不相容岗位相分离。公司审计部

定期或不定期对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与评估。

在原材料采购中，以质量为先，严格执行

ＧＭＰ

相关规定，严谨审核供应商资质。针对不同物料特性，根据

ＧＭＰ

的要求进行稳定性考察，从源头上保证产品质量。在质量水平相当的条件下，再结合价格、服务等多方

面因素确定供应商。

在其他类别的材料采购中，根据采购金额不同，综合运用竞价、比价和源头采购方式。公司同时密切追

踪主要原材料市场行情的变化，据此适时调整采购单价，降低采购成本，同时保证采购价格的合理性。

（

６

）销售与收款控制

公司制定了《销售与收款内部控制制度》，明确权责分配和职责分工。销售部、财务部分别承担不同的职

责，共同确保销售业务的规范运作。销售部以拓展客户、扩大市场、完成经营目标为主要职责，对业务流程实

施责任、风险、收益共担原则；财务部负责应收账款的管理，有效的降低了公司的运营风险，保证公司良性发

展。同时，公司完善了《成品入库发运管理制度》、《产品退货管理制度》、《经销商（客户）管理制度》等对客户

信用管理、销售退回与换货、应收账款的风险防范等环节进行规范，加强了对销售业务的管理。

（

７

）生产与仓储控制

公司严格按照

ＧＭＰ

管理要求，对生产业务流程进行优化，制定了《成本与费用内部控制制度》，通过标准

成本制订及成本归集、计算和分析，实现“安全、优质、高效、低耗、清洁”的生产方式，建立了以销定产、精细

化生产管理模式。

（

８

）研究与开发控制

公司一贯坚持研发风险管理理念，对公司研发风险严格控制，以提升公司研发水平。公司制定了《科研

项目管理制度》，明确了从立项到实施的工作流程，明确了项目立项审批和风险控制措施。

（

９

）资产管理控制

为了规范资产管理责任，加强对公司实物资产的内部控制，保证资产投入、使用和清理环节的规范

有序，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完善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资产分类编号规定》、《设备调拨、报废管理制

度》等管理制度，对实物资产的管理制定了严格的控制措施，公司明确规范了资产管理的责任制度，对资

产的采购、入库、领用、调拨、闲置、报废等实物流程及相应的账务流程实行岗位分离。在资产的日常管理

方面，对固定资产、存货等实物资产定期进行盘点，不定期抽检，同时对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保养维护

情况均进行检查核实，对盘点过程中出现的异常现象及时查明原因，有效防止各种实物资产被盗、毁坏或重

大流失。

（

１０

）关联交易控制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规定，对公司关联交易行为包括交易原

则、关联人和关联关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关联交易的披露等进行全方位管理和控

制。

（

１１

）对外担保控制

公司根据《公司法》、《担保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建立了《对外担保办法》，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

遵循合法、审慎、互利、安全的原则，严格控制担保风险，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审批权

限。迄今为止，公司没有发生过任何违规担保行为，也不存在大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１２

）募集资金使用控制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募集资金

管理与监督等进行了详细严格的规定，以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公司审计部密切跟踪监督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并每季度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

１３

）信息披露控制

公司制定了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 等制度，

明确了内部控制相关信息的收集、处理及传递程序，确保信息及时、有效、畅通地在各个系统传递，对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各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信息披露事务法规培训，使管理层明确了解信息披露的相关政策和信息

保密的重要性。并按照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及上述度的规定进行对外信息披露与沟通。

（

１４

）对控股子公司的内部控制

在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控制方面，依据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完善了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制度，建立

《子公司管理制度》，对控股子公司实行统一管理、协调、监督、服务和考核。子公司在公司总体方针目标框架

下，独立经营和自主管理，合法有效地运作企业法人财产。各职能部门对控股子公司的相关业务进行跟踪、

指导、服务和监督。公司审计部门组织专业人员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项审计，及时掌握控股

子公司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及时控制可能的风险。

（

１５

）财务报告控制

公司按照 《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系统的财务管理控制及相应的操作规

程，确保会计凭证、核算与记录及其数据的准确、可靠和安全。公司执行统一的会计政策和核算流程，严格按

规范要求做好各项基础工作，确保财务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财务报告能够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符合上市公司的披露程序和要求。

４

、信息与沟通

公司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信息的集成与共享，重视信息系统的建设，持续加强信息系统的开发与维

护，制定了《计算机网络及信息资源安全保密管理制度》，规范并加强对于人员分工及权限、系统组织和管

理、软件开发和维护、文件资料与数据的备份和保管、系统设备维护、程序运行检查、网络安全防护等方面的

控制，保证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公司高度重视经营管理信息在内部各管理层级的有效沟通和充分利用，通过月度办公会、季度业绩回

顾、经营计划月度执行情况反馈与分析等多种渠道进行公司内部信息沟通和交流，并利用公司网站、

ＯＡ

办公

系统等现代化信息平台，逐步向无纸化办公过渡，让信息传递更迅速，沟通更便捷。

５

、内部监督

公司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监督公司董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对董事会建立与

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查公司内部控制， 监督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和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情况，协

调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相关事宜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审查，并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

公司独立董事勤勉尽职，恪尽职守，积极参加董事会会议及股东大会，认真审议各项议案，深入了解公

司发展及经营情况，就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审计机构聘任、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等重要事项，利用自身的

专业知识做出独立、公正的判断，发表了独立意见，对公司决策的科学性起到积极的作用，促进公司治理结

构的日益完善，维护了公司的整体利益和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审计部作为审计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在审计委员会的授权范围内，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经济活

动、财务收支、重大事项、各部门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等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审计，确保内部控制制度的

贯彻执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每季度定期召开会议，审议审计部的审计计划执行情况，对公司内部审

计工作提供持续的监督和指导。

四、其他内部控制相关重大事项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无其他内部控制相关重大事项说明。

董事长：张绍日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5-025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沾益县益康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４

号：定期报告

披露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本说明。

一、购买资产的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沾益县益康中药饮片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意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对沾益县益康中药饮片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康中药”）进行增资。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与益康中药及其全体

股东签署了《关于沾益县益康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对益康

中药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益康中药

５１．４６％

股权，成为益康中药控股股东。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益康

中药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业绩承诺及实现情况

１

、业绩承诺

益康中药股东李伟保证益康中药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８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２００

万元。若

益康中药在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内任一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业绩之标准， 则李伟将在公司相应年度报告公

告之日起

１０

日内，按照以下公式对益康中药进行现金补偿：

Ｎｎ＝Ｐｎ

—

Ａｎ

Ｎｎ

：为李伟在

ｎ

年度应补足的数额

Ｐｎ

：为李伟承诺的益康中药

ｎ

年度净利润

Ａｎ

：为益康中药

ｎ

年度实际净利润

ｎ

：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２０１４

年度，益康中药经审计后实现的净利润为

４２９．７２

万元，未达到承诺业绩。

三、益康中药

２０１４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业绩的差异说明

益康中药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４２９．７２

万元，未达业绩承诺。主要原因为：市场整合导致业绩未达预

期。

四、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１

、根据业绩承诺约定，承诺方益康中药股东李伟应在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

１０

日内，以现金

方式补足业绩承诺数额，益康中药股东李伟将于近日将业绩补偿款

３７０．２８

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益康中药。

公司将督促承诺方严格按照业绩承诺要求履行有关承诺事项。

２

、公司将继续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市场整合管理，提升益康中药的业务开拓能力及核心竞争力，进一步

提升益康中药的业绩。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5-026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凌晟药业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４

号：定期报告

披露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本说明。

一、购买资产的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湖北凌晟药业有限公

司投资意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收购湖北凌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凌晟药业”）部分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与凌晟药业及其全体股东

签署了《关于湖北凌晟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并增资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７

，

２１８

万元收购凌晟药业部分

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其中以

２

，

８９８

万元受让郑伟晾、许建斌合计持有凌晟药业的

２９．８１％

股权，以

４

，

３２０

万元

对凌晟药业进行增资。本次股权收购和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凌晟药业

５１．４１％

股权，成为凌晟药业控股股

东。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凌晟药业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业绩承诺及实现情况

１

、业绩承诺

凌晟药业股东金联明保证凌晟药业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

，

５００

万元、

３

，

３５０

万

元。若凌晟药业在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内任一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业绩之标准，则金联明将在公司相应年度

报告公告之日起

１０

日内，按照以下公式对凌晟药业进行现金补偿：

Ｎｎ＝Ｐｎ

—

Ａｎ

Ｎｎ

：为金联明在

ｎ

年度应补足的数额

Ｐｎ

：为金联明承诺的凌晟药业

ｎ

年度净利润

Ａｎ

：为凌晟药业

ｎ

年度实际净利润

ｎ

：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２０１４

年度，凌晟药业经审计后实现的净利润为

－２

，

１９５．３７

万元，未达成承诺业绩。

三、凌晟药业

２０１４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业绩的差异说明

２０１４

年度，凌晟药业实现的净利润为

－２

，

１９５．３７

万元，未达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如下：

１

、凌晟药业配合所在园区整体环评所需的停产要求，耽误生产三个月。

２

、国际市场的开发晚于预期，国内市场一直处于调整状态，价格低位徘徊。

３

、 凌晟药业尚处起步阶段， 因停产及市场调整导致产能未达最佳规模状态， 成本尚未达正常水

平。

四、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按照业绩承诺约定，承诺方凌晟药业股东金联明应以现金方式补足对应年度业绩承诺数额。鉴于凌晟

药业

２０１４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数差异较大，金联明提出按业绩承诺补偿要求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公告之日起

１０

日内完成现金补偿存在较大困难， 金联明申请在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

１０

日内，先

以现金方式补偿差异数的

１０％

，剩余应补偿部分在

２０１５

年内以现金方式补足，若

２０１５

年度的实际业绩超出业

绩承诺部分予以冲回上述补偿金额。

金联明作为凌晟药业的创办股东，在此行业耕耘多年，建立了广泛且良好的人脉网络，目前作为总经理

对凌晟药业的运营负有重要的职责和作用。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申威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凌晟药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沪申威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６５３

号《评估报告》，经收益法评估，凌晟药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

参考凌晟药业全部权益评估值，考虑造成业绩未达因素、宏观市场因素及凌晟药业在未来两年仍有能

力完成上述承诺业绩等情况，并考虑公司收购凌晟药业是基于完善公司业务布局，完善公司从上游原料到

制剂的产业链打造的目的。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承诺方案的调整符合公司发展考虑，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

经公司与凌晟药业股东金联明协商，同意针对凌晟药业

２０１４

年度的业绩差异补偿方案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

年度公告之日起

１０

日内，金联明先以现金方式补偿差异数的

１０％

，剩余应补偿部分在

２０１５

年内以现金方式补

足，若

２０１５

年度的实际业绩超出业绩承诺部分予以冲回上述补偿金额。

公司将督促承诺方严格按照上述约定继续履行有关事项。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五日


